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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5年 6

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5年6月2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

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宥融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为160,36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2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160,023,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4.07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338,8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2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为1,74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0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51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为338,8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8%；反对25,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173%；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713%；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21%；反对2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3570%；反对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98%；弃权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8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反对2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287%；反对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98%；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8%；反对25,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0%；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173%；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713%；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4《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40%；反对2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2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5287%；反对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98%；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27%；反对27,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1%；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1%。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4142%；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743%；弃权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2%；反对2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9%。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768%；反对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98%；弃权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6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7《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1,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2%；反对25,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9%；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9%。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768%；反对2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598%；弃权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6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3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0%；反对25,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0%；弃权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0%。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2540%；反对2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4713%；弃权4,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74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资规模、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60,329,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0%；反对27,5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1%；弃权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029%。

中小投资者总表决情况：同意 1,71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1624%；反对2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5743%；弃权4,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63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金晶、丁宇宇。

3、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金晶律师和丁宇宇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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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车

达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职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收到非独立董事车达明先生递交的书面辞任报告，车达明先生因公司内部工

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去董事职务后，车达明先生仍在公司任职。车达明先生的

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在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职工

董事前，车达明先生将继续履行其作为董事的相关职责。

车达明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

事会谨向车达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说明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泰坦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5年度

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表决，选举车达明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可连选连任。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附件：

车达明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8年10月至1993
年7月任新昌县金属制品厂员工；1993年8月至1998年7月任泰坦纺机总厂保卫科长；1998年

8月至2011年11月任公司后勤部主任、保卫科长；2011年12月至2025年6月任公司董事、后

勤部主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车达明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绍兴泰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昌县融泰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泰坦公司0.23%的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车达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不存在重大失信等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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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6月25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期限，会议通知于

现场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宥融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并于2025年6
月25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公司董事长陈宥融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本次选举

后，公司法定代表人未发生变更。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和

召集人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由3名独立董事吉瑞先生、余飞涛女

士和冯根尧先生组成，其中吉瑞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泰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2

289,734,396

48.31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王锦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程惠芳女士、姚铮先生及董事王福良先生、

宋英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王忠炎先生、李明明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戴水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经理许发才、徐春波、

杨晋、苏宝刚、胡向明、财务总监武灵一、运营总监戴隆松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中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2,468

比例（%）

99.6956

反对

票数

806,150

比例（%）

0.2782

弃权

票数

75,778

比例（%）

0.0262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8,627

比例（%）

99.6977

反对

票数

803,010

比例（%）

0.2771

弃权

票数

72,759

比例（%）

0.0252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81,527

比例（%）

99.7056

反对

票数

795,010

比例（%）

0.2743

弃权

票数

57,859

比例（%）

0.020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61,927

比例（%）

99.6643

反对

票数

914,610

比例（%）

0.3156

弃权

票数

57,859

比例（%）

0.02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9,077,587

比例（%）

99.7733

反对

票数

606,150

比例（%）

0.2092

弃权

票数

50,659

比例（%）

0.0175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77,865

比例（%）

99.6698

反对

票数

878,476

比例（%）

0.3032

弃权

票数

78,055

比例（%）

0.027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54,212

比例（%）

99.6962

反对

票数

788,310

比例（%）

0.2720

弃权

票数

91,874

比例（%）

0.03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酬及其2025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715,572

比例（%）

99.6483

反对

票数

934,469

比例（%）

0.3225

弃权

票数

84,355

比例（%）

0.029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601,772

比例（%）

99.6090

反对

票数

1,048,769

比例（%）

0.3619

弃权

票数

83,855

比例（%）

0.0291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818,112

比例（%）

99.6837

反对

票数

843,229

比例（%）

0.2910

弃权

票数

73,055

比例（%）

0.0253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01,636

比例（%）

98.9877

反对

票数

2,858,686

比例（%）

0.9866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986,836

比例（%）

99.0516

反对

票数

2,673,486

比例（%）

0.9227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72,536

比例（%）

99.0122

反对

票数

2,787,786

比例（%）

0.9621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7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69,396

比例（%）

99.0111

反对

票数

2,787,626

比例（%）

0.9621

弃权

票数

77,374

比例（%）

0.0268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864,896

比例（%）

99.0096

反对

票数

2,789,426

比例（%）

0.9627

弃权

票数

80,074

比例（%）

0.0277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86,859,796 99.0078 2,794,526 0.9645 80,074 0.0277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6,959,036

比例（%）

99.0421

反对

票数

2,701,286

比例（%）

0.9323

弃权

票数

74,074

比例（%）

0.02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
划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
酬及其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监事薪
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
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666,110

21,366,388

21,442,735

21,304,095

21,190,295

21,406,635

比例（%）

97.0576

95.7150

96.0570

95.4359

94.9261

95.8953

反对

票数

606,150

878,476

788,310

934,469

1,048,769

843,229

比例（%）

2.7153

3.9353

3.5313

4.1861

4.6981

3.7774

弃权

票数

50,659

78,055

91,874

84,355

83,855

73,055

比例（%）

0.2271

0.3497

0.4117

0.3780

0.3758

0.327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5、6、7、8、9、10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何凌、乔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32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829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1
债券代码：113689 债券简称：洛凯转债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2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160,008,26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0,001,033.63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3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4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4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

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常州市洛辉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洛腾投资有限公司、常州市洛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上海电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添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

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2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12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将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

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25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

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交所

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算）不具备向中国

结算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

征税政策，由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对

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以人民币派发，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25元。对于

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

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

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其所得税由纳

税人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8794263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829 证券简称：洛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2
转债代码：113689 债券简称：洛凯转债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
调整“洛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89

证券简称

洛凯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复牌

停牌起始日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2025/7/3

复牌日

2025/7/4

● 调整前转股价格：15.45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15.33元/股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7月4日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12号）核准，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7日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3.431万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343.10万元，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 40,343.1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4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洛凯转债”，债券代码“113689”。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洛凯转债”自2025年4月23
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15.45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2025年5月23日，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决

定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普通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1.25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及有关规定，在“洛凯转债”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公司将按相关公式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因此，“洛凯转债”的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规定。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及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出现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或配股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

或派送现金股利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

舍五入）：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以上公式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格，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

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根据上述调整公式，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转股价格P1=P0-D。此次调整前转股价P为

15.45元/股，每股派息D为 0.125元/股，因此计算出“洛凯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P1=P0-D=
15.45-0.125=15.33元/股（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自2025年7月4日（除息日）起生效。

“洛凯转债”自2025年6月25日至2025年7月3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停止转股，

2025年7月4日（除息日）起恢复转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洛凯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江化微（镇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江化微”）。本次担

保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江阴江化微”）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镇江江化微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7,
000.00万元担保（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为置换前次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担保

外，公司已实际为镇江江化微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008.4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本次担保概述

鉴于镇江江化微二期项目建设需要，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为镇江江化微最高不超过人民币47,000万元的固定资产类进口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项目担保

余额合计为28,008.40万元。

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资产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需求，近日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镇江江

化微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申请贷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7亿元担保。

本次担保不涉及新增担保额度，主要用于置换原中国进出口银行项目贷款以及项目剩余支

出，置换后担保额度不变，公司可获得更优条件贷款。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1日和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

司2025年度为四川江化微、镇江江化微提供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5,600万元（前

述预计总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之前已审批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

以及其他单独审议的担保事项）。在此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的需

要，全权办理公司为子公司上述融资提供担保相关的具体事项，预计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该

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有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

露的《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在股东大会授权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化微（镇江）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7-06
注册地址：镇江市新区青龙山路18号

法定代表人：姜惠德

注册资本：77777.7951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装卸搬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镇江江化微100.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总额（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净资产（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万元）

利润总额（万元）

净利润（万元）

2025年03月31日（未经审计）

119,515.38

34,730.32

84,785.06

2025年1-3月（未经审计）

1,978.20

-2,069.57

-1,783.31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0,267.36

33,698.99

86,568.37

2024年度（经审计）

6,820.14

-8,748.59

-7,417.82

经查询，镇江江化微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为确保债务人全面、及时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各项义务，保障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上述所

列保证人(以下统称为“保证人”)自愿按本合同承担担保责任，并立约如下。

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确认，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

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本

合同项下任一保证人在本合同约定的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

行担保责任。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
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人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

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届满”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宣布提前到期的主债权为债权确定期间内全部或部分债权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

全部或部分债权的到期日，债权确定期间同时到期。债权人宣布包括债权人以起诉书或申请

书或其他文件向有权机构提出的任何主张。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主合同变更：保证人在此确认，债权人给予债务人的任何宽限或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

同的任何条款的修改或变更等情形，如未加重保证人责任的，无需经保证人同意，债权人在本

合同项下的权利和权益将不受该等变更的影响，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不因此而减免。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对于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开立信用证、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业务的，债

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包括所开立信用证、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任何修改，无需征得保证人

的同意或另行通知保证人，该等修改视为已征得保证人的事先同意，保证人的担保责任不因

此而减免。

生效、变更和解除：（1）本合同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

章、及债权人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

效，至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债权全部清偿完毕后终止(若保证人为自然人的仅需签名；保证人

为境外公司的需经保证人法定代表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公章（若有）)。(2)本
合同任何条款的无效、被撤销或不可执行，不影响其他合同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3)本
合同生效后，合同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提前解除本合同。如本合同需要变更或解除

时，应经本合同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协议。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公司本次担保主要为满足下属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于公司

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

司，经营稳定，资信良好，担保风险总体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

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为镇江江化微提供担保是基于公司子公司镇江江化微后期的项目建设，通过置换

存量高息负债降低综合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余额为28,008.4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为公

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14.80%。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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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